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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礼会专审字(2024)第021300016号 

 

关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长

城”）财务报表，包括2023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年度的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

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4年04月25日出具了安礼会审字(2024)第021300058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的审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审计类第1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审计意见说

明如下： 

一、 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一）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文化长城2023年度营业总收入为4,235.47万元，营业收入持续低迷，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为-9,660.67万元，已连续六年亏损；截止2023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合计为-51,115.76万元，尚有75,783.59万元债务本息逾期未归还；因债务

逾期、子公司失控等事项，文化长城涉及多起诉讼，部分银行账户以及部分子公

司股权被司法冻结。 

如财务报表附注“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2）持续经营”所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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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长城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文化长城的持续

经营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文化长城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

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海外应收账款及信用减值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所述，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海外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8,688.14万元、坏账准备28,688.14万元。按照审计准则的

要求，我们对上述应收账款设计并执行函证程序，其中已发出123份询证函中，46

份发送成功，发送成功的询证函涉及金额为5,099.49万元，77份发送失败的询证函

涉及金额为10,211.85万元，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全部未收到回函。我们执行的审

计程序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文化

长城与海外销售业务相关的应收账款形成的原因，以确认海外应收账款期初及期

末余额的真实性、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准备的准确性。 

（三）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尚未全部归还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监管局”）2021

年8月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文化长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存在向原控股股东

蔡廷祥等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约45,383.00万元。文化长城2023年度已自查整

改，但上述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尚未全部归还。如附注十六、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所述，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金占用涉及的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蔡

廷祥等关联方）、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蔡廷祥等关联方）、潮州市源

发陶瓷有限公司（蔡廷祥等关联方）（以下简称“蔡廷祥等关联方”）的资金占

用仍未全部归还，2021年度仅由文化长城前实际控制人孙光亮先生代偿4,221.43万

元，孙光亮先生代偿后其他应收款资金占用账面原值27,111.90万元、减值准备余

额12,827.18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由于蔡廷祥等关联方并未按照公司2020年度

报告披露的“其他应收款解决方案”承诺在2021年12月30前偿还占用文化长城资

金7,679.99万元，文化长城已提起诉讼追偿。2022年5月31日，潮州市枫溪人民法

院对上述案件进行了立案，后续由于文化长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预缴诉讼费，

本案按原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撤诉处理。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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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上述蔡廷祥等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四）子公司和联营企业无法实施审计程序，相关的股权投资减值金额的准

确性无法确认 

1、失控的子公司情况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七、其他重要事项（1）所述，文化长城在并购北京翡翠教

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翡翠教育”）、广东联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汛教育”）时，与业绩承诺人签署了相关的《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

文化长城已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提起因业绩对赌未完成应向公司进行赔偿的民

事诉讼。深圳中院、潮州中院已分别于2021年12月6日、2021年10月18日受理了文

化长城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的民事赔偿诉讼。2022年12月6日，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下达了（2021）粤03民初74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于文化长

城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驳回原告广东文化长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23年5月26日，潮州中院下达了(2021)粤51

民初537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部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广州商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许高镭的全部反诉请

求。文化长城、许高镭、广州商融均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尚未出判决。2019年

12月，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蔡廷祥曾因投资行为当中资金给付发生纠纷并为此向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案，该事项于2020年2月被立案侦查。公司后于2022年10

月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出具的京公东撤案字[2022]50975号《撤销案件决定

书》，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之规

定，决定撤销前述案件。 

文化长城2018年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计提减值准备

57,882.54万元、62,597.15万元，剩余的股权价值79,829.19万元在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核算。 

文化长城于2016年10月11日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以2016年8月31日为基准日，

以经评估确定的转让价格18,291.17万元将子公司河南长城绿色瓷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瓷艺”）100%股权转让给深圳市东方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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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东方置地”），于2019年12月25日与东方置地、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隽隆贸易”）签订的就转让子公司长城瓷艺股权事项签订的《债务转让

协议书》，2020年12月23日经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

粤0191民初12537号]判决不成立。在法院判决《债务转让协议书》不成立的情况下，

公司2020年1月处置长城瓷艺股权事项已失去交易基础，与股权处置相关的交易事

项不应确认。文化长城对长城瓷艺股权投资2019年、2020年分别计提的减值准备

3,708.83万元、5,932.95万元。因长城瓷艺的股权于2020年1月16日已变更登记为隽

隆贸易，文化长城对长城瓷艺失去控制。截至2023年12月31日，文化长城在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科目列报长城瓷艺投资12,358.22万元。 

由于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文化长城尚未恢复对翡翠教育、联汛教育、长城

瓷艺的控制。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

断相关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初、期末余额以及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公允价值变

动余额是否准确；同时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针对联汛教育、翡翠教育的相关案

件最终处理结果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联营企业情况 

2023年12月31日，文化长城对联营企业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列报金额为6,036.00万元，由于我们尚未取得该联营企业的审计报告、报表等

资料，无法实施延伸审计和分析性复核等审计程序，也无法判断其期末余额的准

确性，以及是否存在减值的情况。 

（五）存货减值问题情况 

存货情况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5）所述，被审计单位存货账面

原值为4,615.36万元，我们对其实施了监盘程序，由于部分存货摆放比较混乱且摆

放现场处于停电状态，无法有效观察，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监盘；另外，库存商品

中大部分为藏品仓库的瓷器、字画等产品，我们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了沟通，并拟

获取其如拍卖、评估、价格查询等资料，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未获取到上述资料，

我们无法判断其对减值损失的影响。 

 



 

5 

二、重要性水平 

由于文化长城连续三年大额亏损，最近3年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变化

较大，以文化长城最近三年平均资产总额的0.3%计算了上述审计中使用的合并财

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2023年度财务报表重要性水平为440万元。 

三、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

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由于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文化长城2023年度财务报表作出调整。 

四、 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我们无法

判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中涉及事项对文化长城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五、 依据己获取的审计证据能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对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落所述事项，我们实施了我们

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就己获取的审计证据而言，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六、 编制基础和本专项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本专项说明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审计类第1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编制，仅供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文化长城审计报告审核之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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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或有事项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重要诉讼事项如下：
	（1）公司作为原告
	1）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安卓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卓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卓趣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创思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钰美瑞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新余信公成长新兴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普方达源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纳隆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邦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虹佳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鲁志宏、李振舟、陈盛东、张熙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于20...
	2）公司在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许高镭、许高云、雷凡、彭辉、李东英、广州商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于 2021年10月18日立案，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广州商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许高镭的反诉请求。公司、广州商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许高镭均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案件处于二审审理阶段。
	（2）公司作为被告
	1）翡翠现金对价案件：
	公司 2018 年 3 月支付现金并发行股份收购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引发股权转让款纠纷，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共计13名原股东分别起诉公司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及相关诉讼费用，涉及的诉讼金额共计约 4.37 亿元。
	13名原股东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智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朱慧欣、安卓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新余卓趣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创思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钰美瑞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新余信公成长新兴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普方达源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纳隆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邦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翡翠现金对价案件共15件，截至审计报告日进展情况：
	①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号：（2022）粤03民终15974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②新余智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号：（2023）粤03民初4349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按新余智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撤回起诉处理。
	除前述两案件外，共有12名原股东新余智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朱慧欣、安卓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新余卓趣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创思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钰美瑞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新余信公成长新兴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普方达源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纳隆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邦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御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起的关于支付现金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合计13件。案件均已...
	（3）其他说明
	公司因资金短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等，引发诸多诉讼事项。虽然公司对部分诉讼事项的影响在财务报表中进行了必要列报，但由于诉讼事项的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如诉讼事项的影响金额、违约金的影响金额、诉讼事项的完整性等，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4）股权转让款支付项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与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创思兰博（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完美空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分别向其借款 3000 万、8000万元向安卓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1.1 亿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收到安卓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收到相关股权转让款的通知（银行进账单、
	收据），由于公司尚未恢复对北京翡翠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制，公司未能向创思兰博（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完美空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安卓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核实相关资金的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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